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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二一大地震发生至今即将届满十周年，从震灾经验传承与回馈之角度，检视灾后相

关政策确有其必要性。本文以九二一大地震后之安置政策为焦点，除介绍灾后「三择一」

安置政策之内容与调整，并讨论因政策调整所衍生之组合屋用地续租、整并争议、组合屋

住户后续安置措施与组合屋拆除等课题；最后，从安置政策之目的与安置政策之对象切入

，就「三择一」安置政策加以检视，并提出建议。 

 

壹、前言 

 

1999 年 9 月 21 日九二一大地震发生至今即将届满十年，从震灾经验传承与震灾政策

回馈之立场，确有对十年来之重建进度与课题予以反省与检讨之必要性。以大规模灾害发

生后之时间序列与所对应之工作内容来看，依序可分为：紧急应变、安置、复原与复兴。

重建工作之内容主要在于复原与复兴阶段，而在灾后第一时间紧急疏散灾民、抢救灾民与

最快时间回复社会系统运作后，能否顺利推进并连结到复原与复兴之重建阶段，安置阶段

之策略举足轻重。 

 

九二一大地震重创台湾后，大规模住宅之毁损使得灾后之灾民安置，成为救灾之余必

须及时面对与处理之课题。在当时尚无本土性巨灾安置经验可供依循下，政府除于灾后第

一时间协调提供空旷安全地区设立临时收容所、供民众搭盖帐蓬作为临时避难用途外，也

于灾后第 5 天公布「临时住宅兴建计划」（9 月 26 日），再为满足灾民之多元需求，陆续

发布「九二一大地震安置受灾户租金发放作业要点」（9 月 30 日）与「九二一震灾住屋全

倒、半倒之受灾户承购国民住宅作业规定」（10 月 5 日），构成「三择一」之安置政策－

「兴建组合屋（临时住宅）」、「补助房屋租金」与「七折出售国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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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择一」安置政策启动后，就先后因组合屋供过于求与暂住期限展延，出现放宽安

置对象及再补助房屋租金一年等之政策调整。2001 年底起，再为解决组合屋用地之续租

问题与彰显重建绩效，提前开展组合屋之全面清查作业，一方面要求不符合续住资格者限

期搬离，另一方面则提出整并组合屋、拆除空屋与安置弱势受灾户之政策。政令一出，引

发组合屋住户之恐慌与反弹，谣言四起，舆论出现「政府要消灭灾民」之指控，甚至有灾

民走上街头。 

 

九二一大地震发生至今即将届满十周年，灾后安置工作已随组合屋之拆除与解除列管

而告一段落，其过程虽有争议，然已事过境迁，与其追究或互推责任，不如基于同理心来

体会当年凌乱之灾区现场，理解当时之情境，再由「我们到底学习到什么」切入，省思九

二一灾后之安置政策，方有助于经验之传承。因此，本文将以回顾之角度，依时序介绍九

二一灾后「三择一」安置政策之形成与内容、安置政策之调整、政策调整后所面对之课题

及对策、国会对组合屋安置政策之再调整、组合屋住户之后续安置措施、组合屋之拆除与

解除列管。最后，从安置政策之目的与对象等面向来讨论「三择一」安置政策，并提出灾

后安置政策之建议。 

 

贰、安置政策之形成与内容 

 

为因应各种天然灾害及人为灾害之防救，行政院于 1994 年 8 月 4 日核定「灾害防救

方案」，规范各级政府灾害防救中心之职责。1997 年 11 月 19 日「社会救助法」全文修正

，亦明订直辖市或县 (市) 主管机关应视灾情需要，办理「设立临时灾害收容场所」等灾

害救助事项，且其救助方式得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依实际需要订定规定办理。然

，至九二一大地震前并未见各级政府就「灾害防救方案」有效建立防灾体系
【1】

及就灾害

后之灾民收容、灾后安置措施提出具体之规范。 

 

以与台湾最接近并甫于平成 7 年（1995 年）发生大地震之日本为例。日本政府於阪

神・淡路大地震前即由都、道、府、縣政府依據「「災災害害救救助助法法施施行行令令」」第九條規定，建立

災後安置災民之組合屋興建基準，包括組合屋之每戶面積（平均一戶為 29.7 平方米）、同

一組合屋社區最多以不超過 50 戶為原則且必須設有集會場所、使用年限兩年（若災情擴

大有延長之需要，則由道府縣知事得與厚生勞動大臣協議）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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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本土性巨灾安置经验可供依循下，政府除于灾后第一时间协调提供空旷安全地

区设立临时收容所、供民众搭盖帐蓬作为临时避难用途外，并着手组合屋临时建筑用地之

搜集及规划设计事宜，公布「临时住宅兴建计划（第一期）」。又，为兼顾灾民安置方式之

个别差异，以运用民间充沛空屋及快速安定灾民等理由，先后提出「补助房屋租金」及「

七折出售国民住宅」等安置政策，供灾民「三择一」。以下，针对「三择一」安置政策分

述如后。 

 

一、兴建组合屋 

 

在设置临时收容所作为临时避难用途外，行政院亦于第一时间指示内政部营建署（简

称「营建署」）尽快完成组合屋之兴建，并于 88 年 9 月 26 日公布「临时住宅兴建计划（

第一期）」，优先清查出 13 处可供兴建组合屋之基地，并规划兴建组合屋 5,320 户，每单

位住宅面积 8.8 坪。第一期组合屋 1,840 户，则分别于 9 月 28 日与 9 月 30 日发包。惟发

包后，应灾民之需求，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简称「工程会」）与内政部营建署（简

称「营建署」）于 10 月 2 日会商决定调高每单位住宅面积为 12 坪；加上日本政府与民间

机构之相继捐赠，经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简称「九二一重建会」）于

10 月 5 日（建委字第 27 号）、10 月 13 日（建委字第 9 号）及 10 月 15 日（建委字第 283

号）核定暂缓东势、埔里与集集地区之组合屋兴建计划，导致第一期由工程会与营建署主

导兴建之组合屋数减少为 499 户
【3】
。 

 

数据显示，九二一大地震后投入兴建组合屋者，除工程会、营建署、陆军总司令部、

陆军兵工署、高雄市政府、雾峰乡公所、卓兰镇公所、大里市公所、草屯镇公所、台中市

政府等政府机关外，亦有慈济功德会、世界展望会、基督教救世军、国际佛光社、TVBS

关怀台湾基金会、中区扶轮社、红十字会、华光功德会、张荣发慈善基金会、基督教女青

年会、现代妇女基金会、国际佛光总会中华民国分会、扶轮社、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中

华基督教救助协会、大隘文化生活圈协进会等慈善团体、宝成工业公司、耐基企业集团、

大陆工程公司、华夏塑料公司、长荣运输公司、东海大学、远东集团等私人机构等，总计

兴建组合屋共 112 处、5,999 户（表 1）。其中，由日本政府捐赠者有 14 处、1,003 户（

注 4）。组合屋之面积介于 8坪至 13 坪不等，其内部平面配置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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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九二一大地震后所提供组合屋之各种类型
【5】

  

 

 

表 1  组合屋分布 

地 区 别 组 合 屋 名 称 户数 兴 建 单 位 坪数

南 南投市 大爱一村 162 慈济功德会 12 

投  大爱二村 53慈济功德会 12 

县  光荣一村 52大陆工程公司 12 

  馨园二村 102 公共工程委员会（日本捐赠） 8 

  馨园五村 102 公共工程委员会（日本捐赠） 8 

  精英一村 32宝成工业公司 12 

  松园一村 32陆军兵工署（日本捐赠） 8 

  松园二村 19陆军兵工署（日本捐赠） 8 

 小  计 8 554   

 埔里镇 慈济大爱村 317慈济功德会 12 

  长荣货柜屋 58张荣发慈善基金会 8 

  华夏新村 14华夏塑料公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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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馨园六村 100 陆军兵工署（日本捐赠） 8 

  馨园七村 152 陆军兵工署（日本捐赠） 8 

  馨园八村 48陆军兵工署（日本捐赠） 8 

  蜈蚣小区组合屋 14基督教救世军 12 

  九芎林小区组合屋 20基督教救世军 12 

  桃米里小区组合屋 32基督教救世军 12 

  原住民慈济大爱二村 108 慈济功德会 12 

  篮城里小区组合屋 72基督教救世军 12 

  菩提长青村 76基督教女青年会 12 

  馨园十八村 35陆军兵工署 12 

  馨园十九村 67陆军兵工署 12 

  馨园二十村 51陆军兵工署 12 

 小  计 15 1,164   

 草屯镇 永昌组合屋 14华夏塑料公司 8 

  永昌（B）组合屋 12华光功德会 8 

  慈济村组合屋 148 慈济功德会 12 

  富功组合屋 112 营建署 12 

  御史里御富货柜屋 19草屯镇公所 8 

  双冬里石灼巷货柜屋 8草屯镇公所 8 

 小  计 6 323   

 竹山镇 高雄友谊村 152高雄市政府 12 

  瑞竹货柜屋
＊
 7长荣运输公司  

  
桂民货柜屋

＊
 38

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中华基督教

救助协会 

 

 小  计 3 197   

 集集镇 慈济大爱一村 138慈济功德会 12 

  慈济大爱二村 100 慈济功德会 12 

  耐基一村 73宝成工业公司 12 

  耐基六村 19宝成工业公司 12 

  耐基七村 20宝成工业公司 12 

  田寮里货柜屋 5长荣运输公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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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计 6 355   

 鹿谷乡 广兴村组合屋 15宝成工业公司 12 

  永隆村组合屋 12宝成工业公司 12 

  内湖村组合屋 8宝成工业公司 12 

  竹林村组合屋 7宝成工业公司 12 

  初乡村组合屋 8宝成工业公司 12 

  清水村（一）组合屋 10营建署 12 

  清水村（二）组合屋 5营建署 12 

  秀峰村组合屋 15营建署 12 

 小  计 8 80   

 中寮乡 广兴南良村 12耐基企业集团 14 

  八仙展望村 18世界展望会 14 

  和兴香港村 115 世界展望会 14 

  永平佛光村 100 国际佛光社、现代妇女基金会 14 

  永平宝成新村（耐基二村

、耐基八村、佛光新村）
92耐基企业集团、国际佛光社 14 

  中寮平林村 15东海大学 14 

  广福展望村 10世界展望会 14 

  福盛组合屋（福盛货柜、

展望一村、展望二村） 
55世界展望会 14 

  龙岩展望村 22世界展望会 14 

  龙安展望村 61世界展望会 14 

  清城展望村 26世界展望会 14 

  清水展望村 26国际佛光社、世界展望会 14 

 小  计 12 552   

 鱼池乡 TVBS 长寮尾关怀村 25 TVBS 关怀台湾基金会 12 

  中明组合屋 9世界展望会 12 

  中明扶轮希望村 25中区扶轮社 8 

  武登扶轮希望村 20中区扶轮社 8 

  耐基五村 32耐基企业集团 12 

  馨园九村 25陆军总司令部（日本捐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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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馨园十村 24陆军总司令部（日本捐赠） 8 

 小  计 7 160   

 国姓乡 耐基三村 116 宝成工业公司 12 

  大爱屋 36慈济功德会 12 

  长丰村大爱屋 40慈济功德会 12 

  福龟村大爱屋 28慈济功德会 12 

  干沟村大爱屋 16慈济功德会 12 

  
馨园十二村 78

陆军兵工署（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

） 

12 

  
馨园十四村 52

陆军兵工署（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

） 

12 

  夜市侧货柜屋 18长荣运输公司 8 

 小  计 8 384   

 水里乡 馨园三村 102 陆军兵工署（日本捐赠） 12 

 小  计 1 102   

 信义乡 地利组合屋 42世界展望会  

  潭南组合屋 37世界展望会  

  双龙组合屋 2世界展望会  

 小  计 3 81   

 仁爱乡 中原展望新村 18世界展望会 12 

  馨园十五村 24陆军兵工署（红十会捐赠） 12 

  馨园十六村 72陆军兵工署（红十会捐赠） 12 

  馨园十七村 10陆军兵工署（红十会捐赠） 12 

 小  计 4 124   

 合  计 81 4,076   

台 丰原市 丰原市大爱组合屋 54慈济功德会 12 

中 小  计 1 54   

县 太平市 爱平新村管理会 147营建署 12 

  自强新村管理委员会
＊ 

57 自建 25 

  大爱新村 49慈济功德会 12 

 小  计 3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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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里市 慈济大爱村 139慈济功德会 12 

  展望一村 56 TVBS 关怀台湾基金会、大里市公所 6~12

  爽文一村 100 大陆工程公司 10 

 小  计 3 295   

 石冈乡 远东新村 50远东集团 12 

  大隘土牛庄 11大隘文化生活圈协进会 13 

 小  计 2 61   

 东势镇 高雄友谊村 159高雄市政府 12 

  慈济大爱村 48慈济功德会 12 

  馨园一村 149 陆军总司令部（日本捐赠） 8 

  互助展望村 55世界展望会 13 

  合作展望村 54世界展望会 13 

 小  计 5 465   

 新社乡 慈济大爱村 22慈济功德会 12 

  新社乡兴安村 98营建署 12 

 小  计 2 120   

 雾峰乡 吉峰新村 56雾峰乡公所 14 

  雾峰大爱新村 30慈济功德会 12 

  大爱新村（雾峰区） 84慈济功德会 12 

  新希望村
＊ 

54 冯定国立法委员  

  花东新村
＊ 

46 原住民自建  

 小  计 5 270   

 和平乡 三叉坑组合屋 35扶轮社 12 

  扶轮美和伊甸临时组合屋 28国际佛光总会中华民国分会 12 

 小  计 2 63   

 合  计 23 1,581   

台 北屯区 老人医院 70陆军兵工署（日本、红十会捐赠） 8 

中  仁爱之家 30陆军兵工署（日本、红十会捐赠） 8 

市 南  区  复健新村 118 慈济功德会 12 

 合  计 3 218   

苗 卓兰镇 自强新村（馨园十一村） 48陆军工兵署（日本捐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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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  希望新村 32卓兰镇公所 12 

县 泰安乡 象鼻村分散组合屋 23世界展望会 13.8

 合 计 3 103   

云 斗六市 慈济大爱村 14慈济功德会 12 

林 合  计 1 14   

嘉 阿里山 中山村六邻 7世界展望会 13 

义 合  计 1 7   

总  计 112 5,999   

资料来源：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作者整理。 

注：空白部分属资料不详；
＊
属非政府列管之组合屋。 

注：九二一重建会公布之资料为 5,854 户。 

 

1999 年 10 月 5 日，九二一重建会公布「九二一受灾户临时住宅分配作业要点」及「

震灾户临时屋组合区住户管理要点」（建委安字第 26 号），作为组合屋分配与管理之依据

，并一体适用于政府兴建与民间捐赠之组合屋。依据「九二一受灾户临时住宅分配作业要

点」规定，组合屋之安置对象以「灾区自有房屋全倒或经专业技师小组鉴定为危险房屋并

不堪使用者」为限，由组合屋所在之乡（镇、市）公所受理申请与分配，暂住期限以不超

过一年为原则，入住前应签订「临时住宅借住契约」。 

 

二、补助房屋租金 

 

为兼顾灾民之个别需求及运用民间之充沛空屋，在「兴建组合屋」外，政府又提出「

补助房屋租金」之选项，于 1999 年 9 月 30 日函颁「九二一大地震安置受灾户租金发放作

业要点」（台八八内社字第 8885465 号），以「灾前实际居住之自有房屋经乡（镇、市）公

所评估为全、半倒之受灾户」为对象，由受灾户填具申请表，检附房屋所有权状复印件（

或其它证明文件复印件）、住屋毁损证明、户籍数据复印件（未设籍者以切结书经村、里

长或干事证明）等文件经村（里）长或干事认定后，送乡（镇、市）公所汇集造册转送县

（市）政府审核，发给房屋所有权人户内实际居住人口，每人每月 3,000 元租金补助，一

次发给一年期。 

 

补助房屋租金第一年补助 31 万 6,096 人，支用经费 112 亿 8,158 万 6,000 元
【4】
。所

需经费除台北市外，由中央政府全额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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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折出售国民住宅 

 

基于「快速安定灾民所需」，政府于 1999 年 10 月 5 日公布「九二一震灾住屋全倒、

半倒之受灾户承购国民住宅作业规定」（建委总字第 030 号函颁），由直辖市、县（市）政

府提供待售及即将推出之国民住宅，以核定公告出售价格之七折，供「自有房屋全倒、半

倒，本人（或继承人）及配偶均无其它自有住宅者」申购。惟受灾户经申购并核配国民住

宅后，不得再申领政府租金补助，已申领租金补助者，应缴还自承购当日起所剩月份租金

；原核配有组合屋者，应依规定迁出组合屋。 

 

从震灾初期至 2005 年初，各直辖市、县（市）政府调查提报剩余之国民住宅余屋约

5,000 户，惟截至 2006 年 2 月 4 日「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届期止，经过四次公告

，完成签约交屋者共 1,229 户（基隆市 11 户、新竹市 80 户、台中市 639 户、台南市 12

户、台北县 275 户、桃园县 13 户、台中县 52 户、南投县 111 户、彰化县 10 户、云林县

1 户、嘉义县 1 户、台南县 1 户、屏东县 3 户、花莲县 1 户、高雄市 19 户）。其中，统一

公告前及第一次公告（1999 年 10 月 12 日~1999 年 10 月 29 日）签约交屋户数达 848 户，

第二次公告（1999 年 12 月 6 日~2000 年 3 月 24 日）签约交屋 251 户，第三次公告（2000

年 10 月 18 日~2005 年 2 月 4 日）签约交屋 99 户，第四次公告（2005 年 5 月 9 日~2006

年 2 月 4 日）签约交屋 31 户
【6】
。如表 2。 

 

表 2 七折出售国民住宅户数统计 

县 市 别 公告前自行 

办理签约 

交屋户数 

第一次公告 

受理签约 

交屋户数 

1999.10.12~

1999.10.29 

第二次公告 

受理签约 

交屋户数

1999.12.06~

2000.03.24 

第三次公告 

受理签约 

交屋户数 

2000.10.18~

2005.02.04 

第四次公告 

受理签约 

交屋户数 

2005.05.09~ 

2006.02.04 

合 计

基隆市 0 6 5 11

台北县 0 180 78 13 4 275

桃园县 0 13 0 0 0 13

新竹市 0 32 23 9 16 80

台中县 0 22 28 2 0 52

台中市 98 413 46 71 11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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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 0 55 56 0 0 111

彰化县 0 4 5 1 0 10

云林县 0 1 0 0 0 1

嘉义县 0 1 0 0 0 1

台南县 0 1 0 0 0 1

台南市 0 12 0 0 0 12

高雄市 0 8 8 3 0 19

屏东县 0 2 1 0 0 3

花莲县 0 0 1 0 0 1

合  计 98 750 251 99 31 1,229

资料来源：内政部营建署 

 

参、安置政策之调整与内容 

 

「三择一」安置政策启动后，就先后因政府机关与民间机构「争建组合屋」
【7】、

安置政

策间之相互排挤及组合屋暂住期限因「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立法而展延
【8】

等因素

，导致组合屋供过于求
【9】

及原申请房屋租金补助者要求政府比照组合屋暂住期限再补助

三年房屋租金。 

 

为因应组合屋供过于求及暂住期限展延，政府提出「剩余组合屋再分配」及「再发放

租金一年」之政策调整，将剩余组合屋之分配对象扩及全、半倒住宅之承租户及其它属于

社会福利或救助体系应行照顾之个案，并再补助房屋租金一年（表 3）。 

 

表 3 安置政策调整前后之对照 

安 置 政 策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兴建组合屋 安置对象：灾区内自有房屋全倒或经

专业技师小组鉴定为危险房屋并不堪

使用者。 

 

剩余组合屋再分配对象： 

1.低收入户、有身心障碍者之家庭、

原住民家庭、其原住房屋因九二一

地震被认定为全倒、半倒且未符合

请领租金发放规定者。 

2.其它经县（市）社政主管机关调查

评估属紧急个案或确有居住需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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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前二者外，其原住房屋因九二一地

震被认定为全、半倒且未符合请领

租金发放规定者。 

补助房屋租

金 

1.灾前实际居住之自有房屋全倒或半

倒者。 

2.按实际居住人口，每人每月 3,000

元，一次发给一年期。 

 

1.已核发租金有案之全倒户、住屋已

拆除之半倒户及低收入户、中低收

入之半倒户，并排除「户内人口或

实际居住人口有自有住宅者」、「已

申贷九二一震灾灾民重建家园紧急

融资者」及「已完成重建或修缮

者」。 

2.确有租屋之实，订有租赁契约。 

3.依租赁契约所载实际租期及租金补

助，每户每月最高补助 10,000 元

，补助期限一年，分二期发放。 

4.符合发放对象资格，而未订定租赁

契约者，补助每户一年 6 万元生活

补助费，一次发给。 

七折出售国

民住宅 

1.自有房屋全倒、半倒，本人（或继

承人）及配偶均无其它自有住宅者

。 

2.经申购并核配国民住宅后，不得再

申领政府租金补助，已申领租金补

助者，应缴还自承购当日起所剩月

份租金；原核配有组合屋者，应即

依规定迁出组合屋。 

不变。 

 

一、剩余组合屋再分配 

 

「应该兴建多少组合屋」、「有多少灾户愿意进住组合屋」与「补助房屋租金、七折出

售国民住宅到底会对组合屋之进住产生多大之排挤效应」等，皆是安置阶段就亟思准确掌

握之信息。然理解灾区场景者，绝对可以体会信息掌握之困难度，并理解当时政府机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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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机构为满足灾民需求，竭尽最大可能提供组合屋之用心。惟过程中，因缺乏整合，导

致「争建组合屋」成为不能否认之事实。当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之刘兆玄先生就曾针对争

建组合屋之现象对媒体表示，组合屋不是先盖好，谁便是「最有爱心」、「最有效率」。这

个工作不能有「比赛」心理，否则造成浪费及供需失调
【7】
。 

 

因此，要说「组合屋供需失调」或「组合屋供过于求」是一种「事后诸葛」之结论，

不如说，这是安置阶段就已经透露并观测到之迹象（1999 年 11 月 29 日之统计数据显示

，已计划兴建之组合屋共 5,106 户，完工者有 2,989 户，申请进住者共 3,883 户，然实际

进住者却仅有 2,235 户）
【9】

。同一时间，灾区之路旁与空地仍出现不少搭建帐篷之民众，

虽然其中有不符合进住组合屋资格者，也有已经领取租金补助者，当然也有因灾后恐惧不

敢进屋者，然帐篷林立之场景已让政府背负安置绩效不佳之指责。 

 

为解决组合屋供给过剩之问题，并化解社会对政府安置绩效之疑义，九二一重建会于

1999 年 12 月 1 日以「有效运用剩余组合屋及适时发挥社会救助功能」之理由，公布「剩

余临时住宅配住实施要点」（建委公字第 2667 号），将剩余之组合屋依下列优先级受理

安置之申请： 

 

1.低收入户、有身心障碍者之家庭、原住民家庭、其原住房屋因九二一地震被认定为

全倒、半倒且未符合请领租金发放规定者。 

2.其它经县（市）社政主管机关调查评估属紧急个案或确有居住需要者。 

3.前二者外，其原住房屋因九二一地震被认定为全、半倒且未符合请领租金发放规定

者。 

 

其中，申请暂住期间以自签约进住日起算，一年内为原则；另，基于公平原则，县（

市）政府或乡（镇、市）公所对于以符合「原住房屋因九二一地震被认定为全、半倒且未

符合请领租金发放规定」资格申请安置于组合屋者，应订定收费规范，酌收费用。 

 

二、再发放租金一年 

 

在组合屋暂住期限一举展延至最多可达四年之情况下，原来申请房屋租金补助者纷纷

建议政府比照组合屋暂住期限（四年）再补助三年房屋租金。面对灾民之陈情与衍生之财

政负担压力，「再发放租金一年」之提案提 2000 年 9 月 7 日九二一重建会第二次委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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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经主席裁示「租金补助办法，为免造成执行困扰，仅能再延长一年」及「请九二一

重建会与中央相关部会、地方政府，就已拆除未完成重建之全倒、半倒及低收入户，审慎

评估租金补助方式，并计算所需经费以项目办理」。10 月 5 日，九二一重建会召开会议研

商租金补助再延长事宜，就补助对象、发放对象与办理方式等达成共识。惟会后各界意见

纷歧，包括「以受灾户家庭所得高低作为发放之门坎，未考虑农村与都会地区家庭结构差

异」、「半倒户如比照全倒户再予续发租金补助，恐延迟修缮进度」、「政府财源有限，补助

对象宜考虑受灾程度，补助最需要帮助之受灾户」、「检附租赁契约书之规定对原住民受灾

户有窒碍难行之处」、「发放标准每户 8,000 元，对都会地区有不足之虞」等。因此，九二

一重建会再修正租金补助原则，包括半倒户之补助对象以属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户者为限，

发放额度提高到每户每月 10,000 元，分二期发放，半年普查一次。预估经费 57 亿 2,000

万元（＝【全倒户（51,334 户）－2000 年 10 月 12 日止已购屋或重建并申请九二一震灾

优惠贷款者（10,174 户）】×1 万元／户＋属低收入或中低收入之半倒户 7.8 亿）。「再发

放租金一年」经 10 月 26 日九二一重建会第三次委员会会议决议通过，详细补助办法由内

政部订定发布。 

 

2000 年 11 月 29 日，内政部邀集中央相关部会与地方政府召开研商「九二一震灾原

申领租金受灾户再发放租金一年作业要点（草案）」会议，确定补助对象与审核标准之调

整，并于 12 月 26 日公布「九二一震灾原申领租金受灾户再发放租金一年作业要点」（

台八九内社字第 8936264 号）。 

 

依据 12 月 26 日公布之「九二一震灾原申领租金受灾户再发放租金一年作业要点」

，第二年房屋租金之补助，系以有租赁房屋事实者为要件，排除已居住于草寮、工寮、铁

皮屋者，导致许多弱势受灾户无法申请房屋租金补助。因此，政府再于「九二一震灾原申

领租金受灾户再发放租金一年作业要点」内增列「改善受灾户居住生活补助费」作为配套

措施，针对符合发放资格，而未订定租赁契约者，提出差别救济管道，补助每户 6 万元生

活补助费，一次发给，不需检附租赁契约书复印件。 

 

再发放租金一年之发放标准，显然比第一年严谨，导致补助户数骤降为 6,307 户，支

用经费也降至 6 亿 2,534 万元。配套措施「改善受灾户居住生活补助费」补助 4,196 户，

支用经费 2 亿 6,156 万 9,316 元。两者合计补助 10,503 户、支用经费 8 亿 8,691 万

6,558 元
【4】
，约为预估经费之 15.56%。前后两年之房屋租金补助与「改善受灾户居住生活

补助费」，共支用经费 121 亿 6,849 万 5,316 元。发放作业要点之差异，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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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一年与第二年房屋租金补助办法之差异 

 第 一 年 租 金 补 助第 二 年 租 金 补 助

法令依据 九二一大地震安置受灾户租金发放作

业要点 

九二一震灾原申领租金受灾户再发放租

金一年作业要点 

发放对象 灾前实际居住之自有房屋经乡（镇、

市）公所评估为全倒或半倒者。 

九二一震灾前实际居住之自有房屋经各

乡（镇、市）公所认定为全倒、半倒之

受灾户中，已核发租金有案之全倒户、

住屋已拆除之半倒户及低收入户、中低

收入之半倒户，其确有租屋之实，订有

租赁契约，且未有「户内人口或实际居

住人口有自有住宅者」、「受灾户本人、

配偶或直系血亲申贷中央银行九二一震

灾重建家园紧急融资专款，已全部核发

完竣者」、「受灾住屋已完成重建或修缮

」等情形者。 

发放标准

及方式 

补助每人每月 3,000 元，无人口数限

制，一次补助一年租金。 

依租赁契约所载实际租期及租金补助，

每户每月最高补助新台币 10,000 元，

分二期。第一期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

至 2001 年 2 月 28 日受理申请，第二期

于 4月以后受理申请。 

审核及发

放 

受灾户填妥申请表检附相关证明文件

，经村里干事认定后，送乡镇市公所

汇集造册，转送县市政府确实审核发

放。 

乡(镇、市)公所于受理申请后，应于三

日内将申请表影印送下列单位： 

1.由财政部财税资料中心查核申请人户

籍或实际居住人口，是否已有自有住

宅者。 

2.由中央银行查核申请人本人、配偶或

直系血亲申贷中央银行九二一震灾重

建家园紧急融资专款，是否已全部核

拨完竣者。 

3.由当地国税局或税捐稽征机关查核申

请人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者所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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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由受理乡（镇、市）公所实地勘查有

无重建修缮完毕。 

配套措施  符合「九二一震灾原申领租金受灾户再

发放租金一年作业要点」所定发放对象

资格，未有租屋事实或未订定租赁契约

者，补助每户 6万元生活补助费。 

 

肆、安置政策调整后之课题与对策 

 

一、课题 

 

由于组合屋用地部分来自地方人士，原约定使用期限仅有一年，在组合屋暂住期限展

延后，陆续出现地主有意收回土地或提高租金之情形，使得组合屋用地之续租问题，成为

安置政策调整后首要面对之课题；再者，在震后第二年起，部分组合屋住户因已另行购屋

、完成重建或修缮而陆续迁离，可否透过组合屋之全面清查，进行闲置组合屋之整并与拆

除，则为另一课题。 

 

（一）用地之续租 

 

组合屋之暂住期限因「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之立法而展延后，首先出现者为组

合屋用地之续租问题。由于组合屋用地部分来自地方善心人士，原约定使用期限一年，展

延期限后，地主是否同意续租？续租所需租金？有要求收回者，也有要求提高租金达 10

倍者（九二一重建会 2001 年 1 月 16 日重建住字第 1112 号、工程会 2001 年 7 月 25 日工

程技字第 90026802 号）。针对土地续租问题，先由九二一重建会于 2000 年 8 月 8 日召开

「研商九二一震灾安置受灾户之临时住宅借住期限延长至暂行条例所定期限有关用地问题

如何处理及受灾户延长暂住期限之方式案」会议，确定「组合屋之用地属公有者，协调用

地机关继续提供使用」与「组合屋之用地属私有者，如地主同意无偿继续提供使用，应予

以表扬；其有意收回者，如无急迫性使用需求者，尽量协调延缓收回，本公平原则可协议

付予资金，所需经费由灾区县（市）政府核实估付，报请工程会予以补助」之处理原则。

再由工程会于 2001 年 3 月 22 日召开「研商九十年度组合屋用地租金申请补助作业须知等

有关事宜」会议，并于 2001 年 4 月 9 日函颁「九十年度组合屋用地租金申请补助作业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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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工程技字第 90012339 号），确定组合屋用地租金之补助标准与作业流程后。后续第

三、四年之用地续租问题亦循例获得解决。 

 

（二）组合屋之整并争议 

 

震后第二年起，部分组合屋住户因已另行购屋、完成重建或修缮而陆续迁离，可否透

过组合屋之全面清查，整并闲置之组合屋并予以拆除？是安置政策调整后要面对之另一个

问题。加上九二一重建会亦亟思透过组合屋数量之减少来彰显重建绩效（房屋重建完成、

组合屋数量减少），便于 2001 年 4 月 13 日及 4 月 19 日第三十四、三十五次工作会报会议

经黄荣村执行长裁示，由吴聪能副执行长筹组「组合屋安置与拆迁项目小组」，负责执行

重建区受灾户安置及组合屋清查、拆迁事宜。该小组于 2001 年 5 月 30 日召开首次委员会

议，除请乡（镇、市）公所配合函报调查表并按月更新资料外，亦请九二一重建会住宅及

小区处研拟组合屋安置对象适用原则，据以修正「九二一受灾户使用临时住宅分配作业要

点」及「剩余临时住宅配住实施要点」。至于已经闲置空余之九百余间组合屋，则请各乡

（镇、市）公所尽速清查并将零星住户予以集中，于 6 月底前将可拆除之配置图送九二一

重建会，俾于 2001 年度执行拆除。 

 

依据「组合屋安置与拆迁项目小组」首次会议决议，由九二一重建会住宅及小区处拟

订之组合屋安置对象适用原则及修正之「九二一受灾户使用临时住宅分配作业要点」、「震

剩余临时住宅配住实施要点」，先后经 2001 年 6 月 21 日九二一重建会第四十二次工作会

报、7 月 23 日营建署召开之「九二一受灾户使用临时住宅分配作业要点」及「震灾户临

时屋组合区住户管理要点」修正草案研商会议、9 月 7 日召开之「组合屋安置与拆迁项目

小组」第二次委员会议讨论后，确定组合屋安置对象适用原则修正为「九二一震灾受灾户

房屋经判定全、半倒尚未修缮或重建完成，且灾前同一户内人口无其它自有住宅、眷舍，

亦未领取政府补助房屋租金及申购国民住宅者」及「因其它重大天然灾害致所有房屋毁损

或有安全之虞，经认定该损害与九二一震灾具有相当之因果关系，并经行政院同意者」。

其中，「同一户」之认定系指灾前同一户籍为准之家庭；「居住期间」之认定，则以经分配

第一批进住组合屋日期起算。 

 

2001 年 12 月 31 日，九二一重建会先以重建住字第 29677 号函公布修正之「九二一

震灾临时住宅分配作业要点」及「九二一震灾临时住宅管理要点」，并宣布停止「剩余临

时住宅配住实施要点」之适用。再于 2002 年 1 月 10 日以重建住字第 473 号函请重建区县

 17



九二一大地震灾后「三择一」安置政策之回顾

 

（市）政府于 2002 年 2 月 28 日前依修正之「九二一震灾临时住宅管理要点」清查现有配

住组合屋之受灾户是否符合续住资格，并将相关资料于 3 月 15 日前填报九二一重建会列

管。另，为配合清查后之搬迁作业，九二一重建会续于 2002 年 3 月 22 日由新任陈锦煌执

行长召开「九二一震灾临时住宅管理要点」订颁后第一次清查情形及执行困难检讨会议，

会议结论仍以重申该要点第十一点及第十五点规定为主，包括「不符合组合屋续住资格者

，乡（镇、市）公所应通知该住户于文到二个月内腾空所有物并搬迁、、、届时如不搬迁者

，则依法强制执行」、「组合屋住户不配合续住资格清查者，视同不符合续住资格，并责由

乡（镇、市）公所通知该住户于文到一个月内腾空所有物并搬迁」等。 

 

「全面清查组合屋住户续住资格」及「不符合或丧失临时住宅续住资格者应限时搬离

」之政令一出，组合屋住户开始恐慌并出现反弹
【10、11、12、13】

。除有南投县政府于 2002 年 4

月 4 日以府城宅字第 0910059273-0 号函检送 3 月 24 日自由时报、3 月 25 日中国时报之

舆论反应资料，并邀请九二一重建会派员出席 4 月 9 日召集之「九二一震灾临时住宅分配

作业要点」及「九二一震灾临时住宅管理要点」颁订后执行困难及合并、拆除组合屋有否

困难检讨会议外；南投县境内组合屋小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组成之「南投县九二一重建

促进协会」也先于 2002 年 6 月 26 日召开记者会，抗议政府之「断水断电」措施
【14】

，再

于 6 月 28 日邀集该县民意代表至九二一重建会陈情，指控政府执行组合屋不符合续住资

格者限期搬离之措施不合理
【15】

。后来，更有近两百位九二一灾民于 2002 年 10 月 9 日北

上陈情抗议，提出「保障居住人权、组合屋无限期、先安置再拆除、仿日本建公屋」四大

诉求，并发起「捍卫居住权、夜宿官邸前」游行
【16】

。 

 

二、政府对策 

 

为厘清疑虑，九二一重建会除于 2002 年 4 月 11 日发表「组合屋处理政策说帖」，说

明组合屋之清查目的、整并对象及后续安置原则外，并公布组合屋清查结果，以辅证整并

之必要性；惟基于政策之一贯性，一方面成立组合屋住户辅导小组，另一方面持续办理空

户拆除，并针对「不符合续住资格」者限期执行断水、断电与要求迁离之措施。 

 

（一）发表「组合屋处理政策说帖」 

 

政府透过「组合屋处理政策说帖」，强调之清查目的、整并对象及后续安置原则，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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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合屋清查之目的系针对「不符合续住资格」者要求限期迁离，再对腾空之组合屋

予以拆除恢复原状，绝非要求符合续住资格者提前迁离组合屋。 

2.对「符合续住资格」者，承诺法定暂住期限内「先安置后拆除」。 

3.对「不符合续住资格」者，承诺协调内政部等机关提供租屋及就业等相关信息。 

4.对低收入户、身障户、单亲家庭、独居老人等弱势族群，承诺优先加速办理兴建平

价住宅（出租、救济性）予以安置，并承诺协调社会福利系统于三个月内完成项目

辅导安置。 

 

（二）公布组合屋清查结果并持续既定政策 

 

依据 2002 年 2 月底组合屋住户续住资格全面清查结果显示：组合屋现住户有 4,225

户，「符合续住资格」者 1,911 户，占 45.23%，「不符合续住资格」者 2,314 户，占

54.77%。「不符合续住资格」者，有 295 户属已修缮或完成重建仍未迁离者，1,118 户为

全、半倒房屋之承租户，270 户属列册之低收入户、身障户、单亲家庭、独居老人等弱势

族群（九二一重建会 91 年 6 月 4 日重建住字第 13684 号）。 

 

在清查数据辅证下，即便有组合屋住户之质疑， 2002 年 4 月 10 日、2002 年 6 月 12

日、2002 年 7 月 12 日及 2002 年 7 月 25 日召开之「组合屋安置与拆迁项目小组」第二、

三、四、五次委员会议及九二一重建会第十七次委员会会议，仍决议持续既定之组合屋处

理政策，包括「不符续住资格者限期执行断水、断电措施，期限不得超过 2002 年 12 月

31 日」、「不符续住资格之弱势户另由社政单位予以辅导」。 

 

新上任之郭瑶琪执行长也先后于 2002 年 8 月 16 日、8 月 30 日召开之「九二一震灾

组合屋拆除发包事宜」会议及「检讨各县市组合屋安置及拆迁事宜」会议，基于延续既定

政策之原则，裁示「乡（镇、市）公所于 2002 年 9 月 5 日前将组合屋拆除计划函报县（

市）政府及九二一重建会」、「乡（镇、市）公所于执行拆除前先至拆屋现场张贴公告，并

向组合屋住户说明拆除之对象仅限空户，避免引起现住户不必要之惊慌；若属住户较多（

五十户以上）之组合屋，则应派遣宣传车前去说明」及「拆除工作应以安全不扰民为最高

指导原则」。 

 

（三）研订「九二一震灾重建区组合屋弱势户安置计划」并成立组合屋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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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小组 

 

为贯彻「先安置后拆除」之组合屋处理原则，先由九二一重建会于 2002 年 9 月 19 日

第十九次委员会议通过「九二一震灾重建区组合屋弱势户安置计划」，计划利用待售之国

民住宅、新小区之平价住宅及集合住宅办理都市更新产生之空余屋，安置居住于组合屋之

列册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及其它類似情境弱势户；再由营建署于 2002 年 9 月 26 日函颁

「九二一震灾临时住宅（组合屋）住户辅导小组作业要点」，成立辅导小组办理「组合屋

住户安置及重建需求之辅导」及「组合屋住户安置及重建方案之研拟」。辅导小组分成四

组，先于 9 月 30 日召开九二一震灾临时住宅（组合屋）住户辅导工作讲习会，并自 10 月

8 日起分赴组合屋办理辅导工作；另，分别于 10 月 11 日、10 月 17 日、10 月 24 日、10

月 31 日、11 月 7 日、11 月 14 日、11 月 27 日、12 月 5 日、12 月 18 日共召开九次会议

，就辅导事项提出检讨。 

 

伍、立法院对组合屋安置政策之再调整 

 

针对「符合续住资格」与「不符合续住资格」之争议，立法院先于 2002 年 10 月 29

日审查「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草案）」第二十三条时，协商决议只

要是 2002 年 10 月 29 日前经分配进住组合屋者均「符合资格」；换言之，2002 年 10 月 29

日前经申请分配进住之住户已不再有「符合资格」与「不符合资格」之分。 

 

由于 2002 年 11 月 4 日发生南投县水里乡公所于未获告知立法院协商决议文下，因延

续既有政策准备对「馨园三村」组合屋执行断水断电措施，引发「台湾居住权运动联盟」

代表刘欣恒陈情抗议，导致立法院于 2002 年 11 月 13 日审查 2003 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及综计表（非营业部分）关于九二一震灾小区重建更新基金时，就组合屋住

户资格作成主决议文：「本会期『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修正条文尚未完

成三读前，重建会应依 2002 年 10 月 29 日立法院朝野协商第一点『、、其中住户居住资格

为 2002 年 10 月 29 日前之现住户。但已完成重建、重购者不在此限。』并发文相关县（市

）及乡（镇、市）公所，遵照执行。」 

 

2002 年 11 月 19 日九二一重建会以重建住字第 0910027640 号函请重建区各县（市）

政府及乡（镇、市）公所依立法院主决议文办理。自此，组合屋内除已完成重建、重购者

务必搬离外，其余统称为「现住户」，不再有「符合资格」与「不符合资格」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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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商决议文之外，也经协商修订「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除将居

住期间由「以三年为限。但必要时，经县（市）政府同意后得延长之，延长期间以一年为

限」修正为「以四年为限。必要时，得经立法院决议延长之。」也增列「组合屋得应县（

市）政府申请，并经九二一重建会同意转作各种灾变之紧急救难中心或弱势族群之安置屋

」、「居住期间（四年）内，居住于临时住宅之灾区居民未能完成住宅重建、重购或另有

安置者，不得强制施行拆除其临时住宅或迁移」、「组合屋之用地向民间租用者，其租金

依当地状况协议之。但每年以不得超过该用地当期公告土地现值总价额百分之十为限」、

「政府得视需要，提供住宅以出租、先租后售或救济性住宅方式安置受灾户」、「临时住

宅拆迁办法必须包含完整拆迁计划、资源回收及废物弃置之规定，并优先作为慈善基金团

体作为国内及国际捐助之用」等条款。 

 

陆、组合屋住户之后续安置措施 

 

面对立法院对组合屋安置政策之再调整，九二一重建会再于 91 年 11 月 25 日发布「

重建区组合屋处理政策」，除基于尊重不谈论「不符续住资格者限期搬离」外，仍本于「

依法行政」之原则，强调延续性之组合屋处理原则，推动「运用国民住宅作为平价住宅安

置弱势受灾户」及「开发新小区提供平价住宅出租（先租后售）及安置弱势灾户」。 

 

一、运用国民住宅作为平价住宅安置弱势受灾户 

 

依据 2002 年 9 月 19 日九二一重建会第十九次委员会议之决议，内政部于 2002 年 11

月 19 日函颁「国民住宅作为平价住宅安置九二一震灾重建区组合屋弱势户作业要点」（

台内营字第 0910082011 号），由县（市）政府据以将整批或整栋之国民住宅作为平价住

宅，以出租方式安置九二一震灾重建区组合屋内未曾受政府补贴安置且灾后无自有住宅之

弱势户为原则，其对象如下： 

 

1.列册之低收入户：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达政府当年度最低生

活费用标准者。 

2.中低收入户：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逾政府当年度最低生活费用

标准，惟未达该标准之 1.5 倍，且其所有不动产价值在新台币 390 万元以下者。 

3.其它类似情形住户：经县（市）政府认定应予安置并报经九二一重建会核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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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住宅之租金由县（市）政府依平价住宅坐落地段、住宅面积、楼层，参照附近房

地租金及其它必要之管理维护费用订定，依下列规定计算，报请上级主管机关核定。调整

时，亦同： 

 

1.九二一震灾灾前自有房屋经政府判定全倒或半倒，已拆除未重建或未重购完成之受

灾户：列册低收入户以百分之三十计算；中低收入户、其它类似情形住户以百分之

五十计算。 

2.非九二一震灾受灾户：列册低收入户以之百分之五十计算；中低收入户、其它类似

情形住户以百分之七十计算。 

 

至于其它非属弱势之组合屋现住户，亦得申请安置于国民住宅，其租金依下列规定计

算： 

 

1.九二一震灾灾前自有房屋经政府判定全倒或半倒，已拆除未重建或未重购完成之受

灾户：以百分之七十计算。 

2.非九二一震灾受灾户：以百分之九十计算。 

 

依据「国民住宅作为平价住宅安置九二一震灾重建区组合屋弱势户作业要点」规定，

台中县政府、台中市政府分别于 2002 年 11 月 26 日、27 日办理国民住宅出租组合屋现住

户之公告，公告范围包括：台中县大里市健康国宅 23 户、丰原市社皮国宅 57 户、新社乡

新社国宅 16 户、台中市国安国宅 60 户、大庆国宅 44 户、虎啸中村 58 户、光大（一、二

、三）村 58 户，共 316 户；2004 年 4 月起，配合国防部迁村作业，加上组合屋现住户申

请安置之需求并不如预期，而将公告出租之住宅户数下调为：台中县大里市健康国宅 23

户、丰原市社皮国宅 31 户、新社乡新社国宅 16 户、台中市国安国宅 24 户、大庆国宅 31

户、虎啸中村 16 户、光大（一、二、三）村 9 户，共 150 户；其中，台中市国安国宅、

光大（一、二、三）村再调降为 13 户与 8户。 

 

实际申请安置者，至 2005 年 10 月底止，最大量为 76 户（台中市 53 户、台中县 23

户）。至于平价住宅租金与国民住宅租金之差额则由配合「九二一震灾重建区组合屋弱势

户安置计划」，补助租用国民住宅作为平价住宅安置重建区受灾户之相关费用项下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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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发新小区提供平价住宅出租（先租后售）及安置弱势灾户 

 

政府于 2000 年底起，即开始研议由政府担任开发主体，办理新小区开发，解决因震

损建物位处断层带、土石流危险区、地质脆弱、公共设施保留地、灾区公共建设拆迁户、

无法分割之共有土地、祭祀公业土地、台拓地、头家地、实验林区、公有土地等，难于原

地重建者，或因该建物属于集合住宅，未能透过整合循区段征收、市地重划或都市更新等

方式办理重建者之居住问题，并订有「重建新小区开发住宅配售及管理维护作业规范」、「

重建新小区开发住宅出租及管理维护作业规范」及「重建新小区开发社会救济住宅安置及

管理维护作业规范」（2001 年 10 月 15 日台内营字第 9085783 号）。 

 

而后，为兑现「九二一震灾重建区组合屋弱势户安置计划」之政策承诺，并配合「九

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之修订，于 2003 年 5 月 14 日修订「重建新小区开发

住宅配售及管理维护作业规范」（内授营管字第 092006273 号），纳入「现住于组合屋并

符合申请承购新小区住宅条件者，可优先承购新小区住宅」条款，并于 2003 年 7 月 25 日

公布「九二一震灾出租先租后售及救济性住宅安置受灾户办法」（台内营字第

09200875454 号），取代「重建新小区开发社会救济住宅安置及管理维护作业规范」，并增

列「组合屋现住户得于组合屋拆除时，申请出租住宅或救济性住宅」条款。 

 

新小区开发计划兴建之住宅，分成一般住宅与平价住宅。一般住宅出售予受灾户，并

得开放出售予无自有住宅之一般民众。平价住宅则包括出租（先租后售）住宅与救济性住

宅，由县（市）政府管理出租及安置弱势灾户。出租住宅之租金，由直辖市或县（市）政

府依住宅坐落地段、面积、楼层，并参考邻近地区房地租金及其它必要之管理维护费用订

定之。租金之收取，依承租对象予以不同之折扣。如表 5。另，承租人若未参与重建、重

购及本人或配偶均无其它自有住宅者，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得于其租赁期间，将该住宅

及其基地出售予承租人。出租住宅之承租人于承租后三年内承购该住宅者，其已缴租金之

全额得抵充购屋价款；于 6 年内承购者，其已缴租金之 50%得抵充购屋价款；于 12 年内

承购者，其已缴租金之 20%得抵充购屋价款。如表 6。 

 

表 5 出租住宅之租金 

 第一类弱势户 第二、三类弱势户 非弱势户 

九二一受灾户 30% 50% 70% 

非九二一受灾户 50% 7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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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称弱势户分类如下：第一类：列册低收入户。第二类：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

口，每人每月逾政府当年度最低生活费用标准，未达标准之 1.5 倍，且其所有不动产

价值在新台币 390 万元以下者。第三类：经直辖市或县（市）政府认定应予安置并报

经九二一重建会核定者。 

 

表 6 平价住宅先租后售租金折抵购屋价款比例 

承租年限 已缴租金折抵购屋价款比例 

3 年以内 100% 

6 年以内 50% 

12 年以内 20% 

 

表 7 为九二一震灾灾后新小区开发计划下，兴建之一般及平价住宅户数，及于「九二

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届期前已租售之户数。其中，租售对象属组合屋现住户者，并无统

计资料。 

 

表 7 新小区开发计划及兴建、租售户数 

新 小 区 名 称 类型 
兴建 

户数 

公告租

售户数

已售或

租户数
土 地 来 源开发面积 开发主体

一般 60 60 60 
南投市茄苳新小区 

平价 63 61 54 
价购国宅用地 7.28 营建署

一般 100 100 45 
埔里镇北梅新小区 

平价 85 84 55 
征收台糖土地 3.40 

南投县

政府 

埔里镇南光新小区 A 平价 54 53 52 征收台糖土地 0.3035 营建署

一般 98 98 0 
竹山镇柯子坑新小区 

平价 56 55 8 
征收台糖土地 1.58 营建署

一般 6 6 0 
水里乡巨工段新小区 

平价 13 13 0 
价购国有土地 0.2 营建署

中寮乡大丘园新小区 平价 18 18 4 
价购南投县农村

土地重划抵费地 
0.395 营建署

草屯镇红瑶新小区 平价 19 19 19 
价购南投县农村

土地重划抵费地 
0.1632 营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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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74 74 62 

平价 44 42 42 东势镇东势新小区 

店铺 4 4 1 

价购国宅用地 1.40 营建署

一般 68 68 15 
太平市德隆新小区 

平价 70 69 28 
征收台糖土地 2.05 营建署

大里市大里烟试所 平价 49 48 47 价购国有土地 1.0264 营建署

一般 42 42 10 
石冈乡新石新小区 

平价 36 34 34 
价购国有土地 2.08 营建署

小 计 一般 448 448 192    

小 计 平价 511 500 344    

合 计  959 948 536    

斗六市嘉东新小区 土地 385 385 318 
价购台糖及农田

水利会土地 
10.13 

云林县

政府 

注：「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届期（2006 年 2 月 5 日）后，除已依「重建新小区开发配售及管理维护

作业规范」办理配售者，所剩余之一般住宅移转为国有；平价住宅于县（市）政府认为无需求时，比照

一般住宅移转为国有。 

注：斗六市嘉东新小区已处理之 318 笔宗地，有 256 笔系由斗六市「中山国宝」、「观邸大楼」及「祥瑞大楼

前栋」等三栋大楼（小区）受灾户以原大楼基地土地持分权利办理抵充或交换，或配售予古坑乡草岭地

区、其它符合安置资格之受灾户；62 笔为标售予一般社会大众。 该新小区开发计划系以抵充、交换或

配售方式安置受灾户重建，或采取标售方式处理剩余之土地，若回收价金如未及于财务计划预定拨还期

间偿还融资款，云林县政府将另编预算偿还，无须透过余屋后续处理机制处分，故剩余之土地不必移转

国有。 

 

柒、组合屋之拆除与解除列管 

 

源自日本捐赠阪神˙淡路大地震使用过之组合屋之印象，拆除后之组合屋能否再利用

？组合屋之拆除能否创造在地工作机会？成为整并争议外之课题。2002 年 10 月 8 日工程

会针对中原大学及东海大学中寮工作队提出「小区参与重建区组合屋拆除工作之相关建议

」召开研商会议。经讨论后，以有「人工拆除费用过高」、「资源回收后之长期保养及管理

耗费资源」及「储存空间不足」等疑虑，而未被全面采纳；惟个别组合屋有意采纳自行雇

工拆除并办理拆除材料回收再利用者，可经管理机关同意，报九二一重建会核备。至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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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在地工作机会部分，则认为可依据「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由管

理机关透过契约要求承揽厂商雇用灾区居民达成。 

 

在拆除作业部分，则配合「九二一震灾重建暂行条例」第二十三条第八项订定「九

二一震灾臨时住宅拆迁办法」，除规定管理机关应于组合屋有「未经整并之空户数超过

原兴建户数百分之五十以上」或「经整并后之空户数超过现住户数百分之五十以上」或

「使用期限届满前二个月」之情形时提报包括「拆迁方式」、「资源回收」、「废物弃

置」等事项在内之拆迁计划外，九二一重建会并延续 2002 年 8 月 30 日召开之「检讨各

县市组合屋安置及拆迁事宜」会议结论，先于 2003 年 1 月 6 日就组合屋拆除相关事项「

拆除前函洽该组合屋原捐赠机关或团体回收意愿后，再决定以发包方式拆除或由原捐赠单

位办理拆除」、「拆除前、中、后情形，应拍照存证；并于拆除后十日内，检具相关照片

依程序函报县（市）政府及九二一重建会解除组合屋列管；并向该组合屋捐赠机关或团体

致谢函」、「于拆除及整地完竣后十日内，函知原地主或政府管理机关依程序收回」等，

函请县（市）政府督导乡（镇、市）确实办理（重建住字第 0920000299 号）外；再于

2003 年 1 月 27 日召开两场次「九二一震灾组合屋空余屋集中整并、拆除及新小区开发相

关事宜」研商会议，讨论各组合屋集中整并、发包及拆除之办理情形。 

 

原订 2005 年 2 月 4 日届期之「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经 2004 年 12 月 24 日立

法院第 5 届第 6 会期第 15 次会议通过施行期限延长一年至 2006 年 2 月 4 日。表 8 为

2003 年 1 月后，组合屋之集中整并与空屋拆除情形，至于 2005 年 10 月以后之异动，则

配合「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之届期，组合屋之管理、整并与拆除回归常态，由县（

市）政府负责督导，缺乏可汇整之资料。依据现场调查，至今仍留置未拆除之组合屋仅剩

二处，一为组合屋住户向地主租地并经捐赠者同意而持续使用，另一为知名度颇高之埔里

镇「菩提长青村」。后者经暨南大学提出「老人照顾综合园区实验计划」而被保留下来，

已于 2006 年 5 月 26 日解除列管，并由台糖公司与暨南大学签订土地租赁契约。留置下来

之二处组合屋，已非灾后安置用途。因此，九二一地震灾后之安置工作应已随着组合屋之

拆除与解除列管，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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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组合屋之集中整并与空屋拆除进度 

时间 拆除处数 拆除户数 尚安置户数 

2003 年 2 月 50 2,025 2,349 

2003 年 4 月 56 2,436 2,295 

2003 年 6 月 56 2,436 2,257 

2003 年 8 月 75 2,899 2,074 

2003 年 10 月 77 2,987 2,050 

2003 年 12 月 81 3,243 1,840 

2004 年 2 月 81 3,259 1,787 

2004 年 4 月 84 3,425 1,626 

2004 年 6 月 87 3,641 1,425 

2004 年 8 月 89 3,773 1,390 

2004 年 10 月 89 3,906 1,329 

2004 年 12 月 89 3,952 1,251 

2005 年 2 月 90 4,151 966 

2005 年 4 月 93 4,309 845 

2005 年 6 月 93 4,389 808 

2005 年 8 月 93 4,438 719 

2005 年 10 月 93 4,438 719 

    

    

2008/11 2   

资料来源：「九二一震灾住宅重建进度双周报」、「九二一震灾住宅重建进度月报」「九二一震灾住宅重建进度

双月报」。 

 

捌、安置政策之检讨与建议 

 

由上述「三择一」安置政策之回顾发现：九二一灾后安置政策因无本土性巨灾安置经

验可供依循下，导致安置政策之目的与对象不甚明确。例如：安置政策之目的是否在于解

决住宅受损后灾民之短、中期居住问题，还是在于一并解决重建问题？是否为社会福利措

施之延伸，抑或是要多元兼顾；在安置对象方面，是否以受损住宅之所有权人为限？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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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登记户籍为要件？是否须加上确实居住为条件？抑或须排除户内人口或实际居住人口有

自有住宅者？是否有必要延伸至承租人？是否要扩及经社政主管机关调查评估属紧急个案

或确有居住需要者？ 

 

以「七折出售国民住宅」对策来说，该政策虽具有迅速安置灾民生活之特色，却也兼

具协助灾民早日完成家园重购与去化国民住宅空余屋之多重目的。由于该政策系由政府另

行编列预算来补贴国民住宅出售价格之差额损失，虽受惠者为受灾户，仍不免令人质疑政

府「与民争利」，影响房屋市场行情（注 17）；甚者，平均每户高达 97 万元之补贴，仅有

申购国民住宅者受惠，未能及于其它自行重建或购屋者，形成受灾户间之差别待遇。没有

国民住宅空余屋可供选择之地区，形同丧失享有优惠之权利。再者，「七折出售国民住宅

」虽列为「三择一」安置政策之一，但实施期限却一再延长至「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

」届期，与新小区开发计划一般住宅配售期程重迭，与「三择一」之原则易生混淆，导致

「七折出售国民住宅」实属安置政策抑或是重建政策之疑虑。 

 

其次，在「补助房屋租金」方面，该政策虽为总支用经费最高者，然从每户之补助金

额来看，乃为政府负担最低者。补助房屋租金之目的在于解决灾民短期居住问题，带动当

地房屋租赁市场，并改善其居住生活；换言之，第一年房屋租金之补助兼具居住补贴与生

活补助之意义，故未有检具租赁契约之要求与任何排富条款，并以「人」作为补助之基准

，且配合组合屋暂住期限以补助一次一年为限。之后，因组合屋暂住期限展延同意「再发

放租金一年」，并修正审核标准要求检具租赁契约，似有回归居住补贴之意。惟经舆情反

应再针对没有租赁契约者，提供每户一年 6 万元之生活补助费，此举似把房屋租金补助拉

回生活补助之用途。不论是居住补贴抑或是生活补助，在组合屋可续住之情况下，似无停

止于第三年「再发放租金一年」之必要。 

 

再者，「兴建组合屋」政策之目的在于安置灾区内自有房屋全倒或经鉴定为危险房屋

并不堪使用之受灾户，后因组合屋供给过量，将剩余组合屋开放给「全、半倒住宅之承租

户」，甚至是其它属于社会福利或救助体系应行照顾之个案。90 年底九二一重建会宣布停

止适用「剩余临时住宅配住实施要点」，并于 91 年初函请县（市）政府全面清查组合屋之

续住资格，并要求不符合续住资格者限期搬离腾空。惟 91 年底立法院审议「九二一震灾

重建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草案）」时，透过协商将 91 年 10 月 29 日前之现住户一律

视为「符合续住资格」者，并增列「组合屋得应县（市）政府申请，经九二一重建会同意

转作各种灾变紧急救难中心或弱势族群安置屋」条款。一连串之政策调整，不仅凸显「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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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组合屋」是安置政策中管理难度最高者，也让组合屋从单纯之灾后安置场所演变成社会

救助场所。 

 

因此，尔后大型灾难之安置政策，首重政策之目的与对象之确认，并于承平时期事先

准备并予以确认。反之，若于灾难发生后，才由主政者就其财政能力与人力资源审慎评估

时，则应避免因压力而任意调整，甚而影响灾后政府公信力之弊端。 

 

再者，安置政策之内容须从运用哪些方法来达成安置之目的与满足安置对象之需求之

角度来思考之。虽然「兴建组合屋」是九二一地震灾后安置经验中困难度最高、最为费心

亦产生不少缺点（注 18、19），惟累积近年来亚洲地区之大型灾难安置经验，透过「兴建

组合屋」安置灾民，显然成为必须考虑之一安置内容。除不适宜「兴建组合屋」之地区或

不愿意接受被安置进住组合屋者，才辅以「补助房屋租金」或补助其自行筹建符合安全要

求之临时住所等作为替代性安置政策。针对「七折出售国民住宅」政策，由于存在着不公

平之虞、受惠者有地域限制等缺失，修正其单独存在执行，建议依可行性并入并视为「补

助房屋租金」之选项。因此，尔后大型灾难之安置政策拟以「兴建组合屋」与「补助房屋

租金」互为选项，都会地区或市场余屋丰沛之地区考虑以「补助房屋租金」为主，「兴建

组合屋」为辅，乡村或偏远地区或市场余屋不足之地区则以「兴建组合屋」为主，「补助

房屋租金」为辅。 

 

最后，建议在「组合屋暂住期限与房屋租金补助期程」、「组合屋安置单位（单身者 6

坪、2~3 人者 9 坪、4~5 人者 12 坪、6 人以上者 15 坪）总成本与房屋租金补助单位（分

成单身、2~3 人、4~5 人、6 人以上等 4 级）补助总额」一致之公平基础上，订定安置政

策之实施办法，避免安置政策间之排挤而造成资源浪费，或因彼此之相互观望而衍生民怨

。以暂住期限 3 年为例，若补助总额上限为 A，选择「补助房屋租金」者分三年按 3：2：

1比例分配补助总额。若暂住期限为 4年，则按 4：3：2：1比例分配补助总额。 

 

注释 

1.监察愿网页，＜行宪监察院实录第八篇：第三章监察院职权之行使：第三节 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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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安置政策实施办法之订定依据 

 

在明确安置政策之目的与安置政策之内容后，即可进行实施办法之规划；其中，有待

厘清之事项包括安置（补助）对象、安置（补助）单位、组合屋配住标准与期程、房屋租

金补助款发放方式、房屋租金补助总额与单位补助额度上限之订定、补助标准等之确认。

为让安置政策决策过程有一定脉络可以依循与检验，本文试着以问答方式，汇整列出 921

大地震灾后安置政策实施办法推出前已确认或未确认之事项，供政策订定者评估圈选厘清

： 

 

1.安置（补助）对象之确认： 

（1）仅限于自有住宅
1
全、半倒者？□是  □否 

以登记户籍且确实居住为必要条件？□是  □否 

以登记户籍或确实居住为必要条件？□是  □否 

限定以登记户籍为必要条件？□是  □否 

限定以确实居住为必要条件？□是  □否 

排除户内或确实居住人口有自有住宅者？□是  □否 

考虑该住宅与全、半倒住宅之地缘关系？□是  □否 

（2）扩及全、半倒住宅之承租户
2
？□是  □否 

限定于特定社经条件者？□是  □否 

以登记户籍且确实居住为必要条件？□是  □否 

以登记户籍或确实居住为必要条件？□是  □否 

限定以登记户籍为必要条件？□是  □否 

限定以确实居住为必要条件？□是  □否 

排除户内或确实居住人口有自有住宅者？□是  □否 

考虑该住宅与全、半倒住宅之地缘关系？□是  □否 

（3）扩及经社政主管机关调查评估属紧急个案或确有居住需要者？□是  □否 

（4）配合组合屋配住与房屋租金补助标准将安置（补助）对象依限制条件不同予

以分级或分类
3
？□是  □否 

                         
1 能提出房屋所有权状或其它证明文件者。 
2 限于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有租赁契约者。 
3 安置（补助）对象限制条件分级（分类）考虑之项目包括：全倒或半倒、时间、是否限定记户籍或确实居

住等。例如：当以自有住宅全半倒者为安置（补助）对象时，第一年或前半年可以分级如下：（1）自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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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置（补助）单位之确认： 

（1）兴建组合屋： 

以门牌号码（住宅单元）为安置单位？□是  □否 

以门牌号码内登记户籍且确实居住之「户」为安置单位？□是  □否 

以门牌号码内登记户籍或确实居住之「户」为安置单位？□是  □否 

限定以门牌号码内登记户籍之「户」为安置单位？□是  □否 

限定以门牌号码内确实居住之「户」为安置单位？□是  □否 

（2）补助房屋租金： 

以门牌号码（住宅单元）为补助单位？□是  □否 

以门牌号码内登记户籍且确实居住之「户」为补助单位？□是  □否 

以门牌号码内登记户籍或确实居住之「户」为补助单位？□是  □否 

限定以门牌号码内登记户籍之「户」为补助单位？□是  □否 

限定以门牌号码内确实居住之「户」为补助单位？□是  □否 

以门牌号码内登记户籍且确实居住之「人」为补助单位？□是  □否 

以门牌号码内登记户籍或确实居住之「人」为补助单位？□是  □否 

限定以门牌号码内登记户籍之「人」为补助单位？□是  □否 

限定以门牌号码内确实居住之「人」为补助单位？□是  □否 

3.组合屋配住标准与期程之确认： 

（1）配住标准之订定： 

不论安置单位内人口数均分配相同规格之组合屋？□是  □否 

依安置单位内人口数分配不同规格之组合屋
4
？□是  □否 

以安置单位内登记户籍且确实居住之「人」为准？□是  □否 

以安置单位内登记户籍或确实居住之「人」为准？□是  □否 

限定以安置单位内登记户籍之「人」为准？□是  □否 

限定以安置单位内确实居住之「人」为准？□是  □否 

（2）暂住期程？□1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宅全半倒者＋登记户籍＋确实居住＋排除户内或确实居住人口有自有住宅者、（2）自有住宅全半倒者＋

（登记户籍或确实居住）＋排除户内或确实居住人口有自有住宅者、（3）自有住宅全半倒者＋（登记户籍

或确实居住）、（4）自有住宅全半倒者。然一定时间之后，则应考虑对全、半倒分开分级，且将半倒者列

于全倒者之后。 
4 建议参考附录表一，每一安置单位依户内人口数配住不同规格之组合屋：单身者 6 坪、2~3 人者 9 坪、4~5

人者 12 坪、6 人以上者 15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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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安置对象限制条件（分类或分级）不同而有差别？□是  □否 

差别内容？□暂住期程  □使用费用  □其它 

（4）暂住期程前迁离者，提供搬迁补助？□是  □否 

搬迁补助款依期程余年多少而异？□是 □否 

4.房屋租金补助款发放方式之确认： 

（1）一次全数发放？□是  □否 

以完成重建或重购或修缮为必要条件？□是  □否 

（2）期程内每年分次发放至届期或完成重建或重购或修缮？□是  □否 

期程内每年分次？□1次  □2 次 

发放期程？□1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届期前已完成重建或重购或修缮，领取补助款余额？□是  □否 

5.房屋租金补助总额上限之订定： 

（1）以当地市场行情订定？□是  □否 

有地域差异考虑？□是  □否 

（2）以兴建组合屋成本为准
5
？□是  □否 

（3）不论补助单位内人口数多少订定相同之补助总额上限？□是  □否 

（4）依补助单位内人口数订定不同之补助总额上限？□是  □否 

以补助单位内登记户籍且确实居住之「人」为准？□是  □否 

以补助单位内登记户籍或确实居住之「人」为准？□是  □否 

限定以补助单位内登记户籍之「人」为准？□是  □否 

限定以补助单位内确实居住之「人」为准？□是  □否 

6. 房屋租金单位补助额度上限之订定： 

（1）以当地市场行情订定？□是  □否 

有地域差异考虑？□是  □否 

（2）按补助总额上限÷发放期程（年）÷每年分次（次）？□是  □否 

（3）按补助总额上限、发放期程（年），采分年分次采取递减制
6
？□是  □否 

                         
5 以每一安置单位（单身者 6 坪、2~3 人者 9 坪、4~5 人者 12 坪、6 人以上者 15 坪）「兴建组合屋」之土

地、建筑、管理、维护与拆除总成本，对照作为每一补助单位（分成单身、2~3 人、4~5 人、6人以上等 4

级）房屋租金补助总额之依据。 
6 以补助期程 3 年为例，若补助总额上限为 A，则选择「补助房屋租金」之安置对象于第一年可领取 A/2、

第二年领取 A/3、第三年领取 A/6，即按 3：2：1 方式分配补助总额。若补助期程为 4 年，则按 4：3：

2：1 方式分配补助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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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房屋租金补助标准之确认： 

（1）以租赁约为要件？□是  □否 

按实际租金补助，但不超过单位补助额度上限发放？□是  □否 

（2）按补助总额上限或单位补助额度上限发放？□是  □否 

（3）因补助对象限制条件（分类或分级）不同而有差别？□是  □否 

差别内容？□百分比  □其它 

 

附录表一  日本新潟中越地震后对组合屋之规格与配置建议 

项 目 说 明

规 格 ◎单身使用：6坪。 

◎2~3 人使用：9坪。 

◎4~5 人使用：12 坪。 

◎6人以上之大家庭可以前三种规格组合使用。 

※组合屋之设计注意纵深长度之一致性，以便组合使用。 

配 置 计 划 ◎组合屋小区选址尽可能靠近受灾户习惯之地区。 

◎规模较大之组合屋小区配置应考虑受灾户之地区别。 

◎组合屋小区内进住之住户年龄层应以多样性、混合居住原则，以能相互协

助，防止出现孤独死。 

◎组合屋住栋配置坐南朝北或坐北朝南为原则，玄关与玄关相对（便于相互

看顾）。 

◎无障碍与健康空间之营造。 

◎50 户以上之组合屋小区设置集会场所（约 32 坪）。 

◎50 户以下、10 户以上之组合屋小区设置具志工交流、心理关怀等机能之谈

话室。 

◎附有日间家庭护理机能之集会场（100 坪）。 

◎硬件设施有其局限，软件之充实更为重要（如福利、保健、医疗与各类志

工等）。 

资料来源：财团法人新潟县中越大震灾复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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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修订沿革 

2000 年 2 月 3 日 2000 年 11 月 29 日 2003 年 2 月 7 日 

第二十三条 各级政府及公益

社团于紧急命令期间提供

灾区居民之临时住宅，其

居住期间，以三年为限。

但必要时，经县（巿）政

府同意后得延长之，延长

期间以一年为限。 

第二十三条  各级政府及公

益社团于紧急命令期间提

供灾区居民之临时住宅，

其居住期间以三年为限。

但必要时，经县（市）政

府同意后得延长之，延长

期间以一年为限。 

在前项期间内，未经临时

住宅之住户大会之决议同

意，不得强制施行拆除或

迁移。 

前项住户大会之集会及决

议方式，由行政院定之。 

第二十三条  各级政府及公

益社团于紧急命令期间提

供灾区居民之临时住宅，

其居住期间以四年为限。

必要时，得经立法院决议

延长之。 

前项临时住宅，经灾区县

（市）政府申请，并经行

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

推动委员会同意后，得转

为各种灾变之紧急救难中

心或弱势族群之安置屋。 

在第一项期间内，居住于

临时住宅之灾区居民未能

完成住宅重建、重购或另

有安置者，不得强制施行

拆除其临时住宅或迁移。 

第一项临时住宅之用地向

民间租用者，其租金依当

地状况协议之。但每年以

不得超过该用地当期公告

土地现值总价额百分之十

为限。 

第一项及第二项临时住宅

之分配及管理办法，由内

政部定之。 

政府得视需要，提供住宅

以出租、先租后售或救济

性住宅方式安置受灾户。 

前项提供住宅安置受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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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办法，由内政部定之。 

临时住宅拆迁办法必须包

含完整拆迁计划、资源回

收及废物弃置之规定，并

优先作为慈善基金团体作

为国内及国际捐助之用，

其办法，由行政院九二一

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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